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王晟迪

本报讯 近日， 在嘉定徐行地

区的河道内， 有村民意外发现一名

中年男子漂于水面之上， 村民恐生

危险想要劝其上岸， 怎料男子就是

赖在水中不愿出来， 无奈之下， 村

民只得向警方求助。

8 月 13 日上午 9 时许， 徐行

派出所接到辖区曹王村的村民求

助， 称在位于蒲华塘的河道内， 发

现一名中年男子浮于水中， 无论周

边村民如何劝说， 该名男子就是不

愿意上岸， 民警遂赶到现场了解情

况。 面对民警， 这名男子依旧不予

理会， 民警当即联系水上派出所支

援， 驾驶警用船舶靠近该名男子。

见到船舶朝自己驶来， 这名沈

姓男子才道出了实情。 原来， 沈某

偶然发现曹王村附近水域内时有鱼

儿出没， 于是当日清晨来到这里脱

衣下水摸鱼， 不料摸着摸着就游到

了蒲华塘的河道， 一无所获的沈某

本想就此上岸回家， 孰料人生地不

熟的他既找不到自己此前放置衣物

的地方， 又在游水过程中泳裤不慎

脱落， 面对岸上聚集村民， 赤条条

的沈某是说什么也不愿意上岸。

得知原委后， 民警一方面劝离

了周边围观的村民， 另一方面将沈

某救上船后， 为其找来了更换的干

净衣物。 之后， 经医护人员检查确

认沈某除了脚上被水草划伤外， 其

他并无大碍， 民警也对其行为进行

了严肃的教育批评。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骑行途中意外瞥见他

人车筐里一把密码锁的数字密码，

随后便一路尾随， 等对方停车离开

后再使用先前记住的密码打开并偷

走车……近日， 徐汇警方侦破一起

盗窃非机动车案件， 犯罪嫌疑人用

这样一种特殊手段， 竟“轻而易

举” 盗走了他人车辆。 目前， 犯罪

嫌疑人郁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

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

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7 月 6 日傍晚， 市民游女士至

虹梅派出所报案称： 当天上午， 她

曾骑自行车上班， 临下班时却发现

车子不翼而飞， 自己明明记得已经

用密码锁链条锁好了自行车， 怎么

会被偷呢？

根据游女士的报案信息， 派出

所民警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 经过

2 天的循线追踪， 民警在一小区内

将嫌疑人郁某抓获， 并当场查获了

被盗自行车。

完好的密码锁， 锁好的自行

车， 为何还被盗？ 这让承办民警充

满疑惑。 在民警的审讯下， 犯罪嫌

疑人郁某交代了自己的作案经过。

案发当天， 郁某骑电动自行车经过

吴中路时， 一辆自行车从自己身边

超过， 这让郁某起了好胜之心， 扭

动“油门” 追了上去。 在当车速差

不多时， 郁某注意到对方车筐里放

着一把打开的密码锁， 正好看到了

密码锁的数字， 便默默地记了下

来， 之后一路尾随。 待被害人将车

辆停好锁好后， 其便按照记住的数

字， 顺利地打开了密码锁， 把自行

车骑回了家。 目前， 犯罪嫌疑人郁

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仍在进一

步调查中。

□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张嘉煜

本报讯 一男子酒后驾车犯困竟直接

将车停在马路中间呼呼大睡， 被巡逻民警

发现后， 立即将其查获。 目前， 该男子杨

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松江警方依法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

驾驶员杨某 8月 21日晚与同事聚会，

其间喝了 4瓶啤酒、 1 瓶洋酒。 8 月 22 日

凌晨 4点多散场后， 杨某自认为没有喝多

便驾车回家， 没想到车还没开出多远， 酒

劲上头困意袭来， 就将车辆停在了路中间

沉沉睡去。

□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8 月 23 日， 网传上

海地铁两名女子互相掌掴视频。 视

频中， 两名女子互相挑衅后开始厮

打互扯头发。 最终， 两名女子被其

他乘客拉开。

昨日， 记者从上海轨交公安

获悉， 8 月 23 日 17 时 50 分许，

乘客姚某某 （女， 21 岁） 和董某

某 （女 ， 30 岁 ） 在地铁 16 号线

车厢 （滴水湖站方向 ） 内因琐事

产生口角后互殴 。 目前， 姚某

某、 董某某均已被依法处以行政

拘留。

□通讯员 尹海波 摄影报道

本报讯 8月23日下午，在高铁

昆山南站4号检票口处，一位花甲老

太站在空无一人的检票闸机前，不

断重复着刷票的动作， 口中还念念

有词， 然而此时该检票口并没有列

车临检。 正在值勤的上海铁路公安

处昆山站派出所值勤大队长周江永

第一时间发现这位老人的异常行

为。 周江永立即带领民警徐帅赶到

现场，发现这位老人吐字不清、语言

混乱，存在沟通障碍，而且她并未携

带任何证件，无法得知其具体身份。

周江永立即通知值班室人员调

取昆山南站周边公共监控视频， 最

终发现老奶奶是从蝶湖湾小区走出

来的， 通过联系蝶湖湾社区的工作

人员并在其帮助下， 民警小徐终于

联系到该名老人的家属王先生。

据王先生说， 程阿婆是他的老

伴， 因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 时常

伴有认知障碍， 由于儿子不在身边

照顾， 老伴经常念叨着儿子， 这次

可能也是想念儿子自己出来寻找。

他一时疏忽导致老伴走失， 心急之

下正准备去中华园派出所报案， 没

想到等来了民警小徐那通令人如释

重负的电话， 幸好有惊无险。

图为王先生赶到昆山南站后连

连向民警道谢 ， 感激之情溢于言

表， 并顺利将程阿婆接回家中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舒政 徐杰

本报讯 “租车人被隔离了，

为什么出租汽车的 GPS 却一直在

移动？” 8 月 10 日， 一个令人疑惑

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某租车公司的经

理， 带着这个疑问经理来到上海铁

路公安处苏州北站派出所报案。

经了解， 租车公司在 7 月 20

日将一辆汽车租给朱某， 朱某从苏

州北站的租车门店将车开走后一直

续租到 8 月 8 日， 8 月 9 日朱某一

直未续租也没有将车还回来， 租车

公司工作人员就电话联系朱某， 朱

某回复说要继续租， 但是却一直未

付钱， 问其人在哪里， 朱某说自己

从外地回来被隔离了， 没法出门。

8 月 10 日， 朱某还是没有续租，

此时已经逾期两日， 工作人员便查

询了该车上的 GPS， 发现 GPS 一

直在移动。 工作人员便根据 GPS

定位找到了这辆车， 却发现原本的

钥匙开不了车门了， 工作人员叫来

开锁公司的人前来开车门。

正要开锁时， 一个自称是该车

车主的人走过来说： “你们对我的

车干什么呢？” 工作人员答道 ：

“这是我们公司的车， 我们来取走

的。” 车主不乐意了： “什么你们

的车， 这是我真金白银买来的车，

买卖合同我都有呢！” 说着便回家

取来了汽车买卖合同， 看到合同工

作人员一下子就懂了， 原来租车的

朱某将租赁的汽车卖给了第三方，

工作人员向经理汇报情况， 经理立

即报了警。

原来， 朱某在租了车的第二天

便在朋友圈询问是否有人收购二手

车， 杨某看到后微信问他是不是要

卖车， 便将朱某推荐给买卖二手车

的张某。 张某约好朱某看车， 待验

完车后便以 7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这

辆车， 交给朱某两万元定金后双方

签下了买卖合同。 事发后朱某一直

躲着不出面。

目前， 朱某因涉嫌诈骗被上海

铁路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记者 胡蝶飞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谎称经营网店需要，

95 年出生的王萍以缴纳“加盟费”

“进货” 等为名骗取姜北 77 万余

元， 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及网络赌博

等挥霍殆尽， 到案后， 竟辩称这是

对方给的“包养费”。 近日， 虹口

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王萍

提起公诉。

2016年 7月， 王萍毕业后来到

姜北的公司工作， 直至 2019 年 4

月， 由于个人原因王萍离开了公

司， 但离职后始终与姜北保持联

系。

2020 年 9 月 13 日， 王萍找到

姜北， 说自己打算加盟投资一家小

有名气的网店做化妆品生意需要资

金， 向姜北借钱。 先是加盟费， 再

是化妆品货款……“她用各种理由

向我借钱， 我通过微信、 银行卡等

方式前前后后向她转账了 57.9 万

元。” 姜北称， 其间， 他曾多次询

问王萍何时还款， 王萍以卖掉化妆

品的钱款需要继续进货为由拒绝还

款， 并表示筹到钱后再还。

2020 年 10 月 5 日， 王萍告诉

姜北一部分化妆品被海关扣下， 需

要缴纳罚款和补税， 姜北又通过银

行卡向王萍转账 17.15 万元。 之后

姜北继续催款， 王萍声称购买的化

妆品被总店老板扣下无法出售， 再

次拒绝还款。

随后， 姜北通过网上查询获

知， 王萍所称要加盟的网店经营者

是张某， 遂起身前往安徽， 现场走

访了这家店铺。 “王萍只是来我这

里买过化妆品， 并没有过合作。”

张某向姜北出具了一份书面证明。

姜北随即意识到王萍是以借钱为名

行诈骗之实。

今年 5 月 26 日， 王萍被公安

机关抓获。

后经查证， 王萍为购买网络福

利彩票， 在网络上向很多小额贷款

公司借钱， 并向亲朋好友多次借

钱， 但中奖次数远远少于未中奖次

数， 损失较大。 迫于还款压力， 王

萍便想到骗姜北的钱。

据王萍称， 一开始是打算向姜

北借钱， 加盟投资店铺， 但是由于

借贷公司不停地催债， 便用这笔钱

进行了还款， 后续又以“开网店”

的名义继续向姜北借钱， 一部分用

于还款给小额贷款平台， 另外一部

分继续投资福利彩票， 并没有付过

任何加盟费， 也没有开设过网店经

营。 甚至还请托儿扮演店长， 以此

来获取姜北的信任。

针对王萍辩称姜北给的钱是

“包养” 她的费用， 其并不构成诈

骗， 检察官严格审查事实与证据后

认定， 王萍辩称姜北“包养” 理由

并不成立， 应当认定为诈骗所得。

据检察机关审查， 2020 年 9 月

至 2020 年 10 月间， 王萍共骗取被

害人姜北转账汇款 77 万余元， 骗

得钱款均被王萍用于偿还个人债务

及网络赌博等活动， 已挥霍殆尽。

检察机关认为， 犯罪嫌疑人王萍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钱款， 数

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触犯 《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

条，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

分， 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 其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 依法可从轻处罚。 建议判处犯

罪嫌疑人王萍有期徒刑 12 年以下，

并处罚金。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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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网店加盟费为名诈骗77余万元
95后因涉嫌诈骗罪被提起公诉

一车二主？ 行走的GPS

把租来的车当二手车卖掉 因涉嫌诈骗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65岁阿尔兹海默症老太逗留高铁站
昆山铁警助其回家

男子酒驾困意来袭 停在马路中间呼呼大睡

上海地铁16号线两女子互殴双双被行政拘留

为尝河鲜脱光光下水去 失了泳裤赤条条上不来

意外瞥见他人自行车密码锁密码

一路尾随“轻而易举”盗走车辆


